
公 告
2021年 3月 17日，有人在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南塘公园收留
一名老人送给其的一名男婴，刚出
生新生儿，头部有血肿。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望该男婴的生父母或
监护人和知情人宁夏银川市兴庆区
胜利街南塘公园老人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认领。逾期无人认领，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2022年8月16日

解除授权委托声明
宁夏哈尔劳务有限公司，解除对

吴润峰（身份证号：42220119******
2256）在宁夏固原精英国际花园项目
的授权委托，今后吴润峰以我公司名
义与任何公司或者个人签订的任何文
件，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及其他事项，均
由吴润峰个人承担。特此声明。

宁夏哈尔劳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6日

仲裁公告
刘玲、李婧、李逢春、宁夏金融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宁夏春鸿圆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我委受理的申请人王超与你们及宁夏协力厚医药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 183号】一案。申请人王超
申请追加宁夏协力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申请人，并增加
仲裁请求，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们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追加被申请人及增加仲裁请求申请书、开庭通知书。请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2层204
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将于公告期满后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 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
审理，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范婧萱：

申请人深圳市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你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2022）银仲字第254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
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
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
册》。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 5层 3号
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
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
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
后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张元元：

本院受理原告何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剩余借款11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陆城之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市金凤区旭曰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陆城之光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1.解除原告银川市金
凤区旭曰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陆城之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
的《银川旭曰教育大楼户外广告装饰工程制作及安装合同》；2.被告宁夏陆城之
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银川市金凤区旭曰教
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退还预付款 50000元，并按年利率 3.85%支付 50000元自
2021年12月1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22）宁0104民初53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13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7735号

袁浩：

原告薛栋与被告袁浩、严景琨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
出（2022）宁 0104民初 7735号民事判决，
判决：被告袁浩、严景琨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薛 栋 代 偿 款
781872.16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773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894号

邓永华：

本院受理原告靳国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为：1.被告支付货款 10000元及利息 890元（按年利率 14.8%
计算，暂计至2022年6月6日），利息主张至款项全部付清之
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227号

柏璐：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与被告柏璐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322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柏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东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6798.84元、利息及违约金45642.33元，并按年利
率 17%支付本金 46798.84元自 2021年 5月 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 3108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负担
997元，由被告柏璐负担2111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柏璐负担。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172号

陈芬：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与被告陈芬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31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信用卡透支
本金99443.12元、利息及违约金32838.02元，并按年利率17%支付本
金 99443.12元自 2021年 5月 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 309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
城支行负担 144元，由被告陈芬负担 2946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
陈芬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3165号

董铁民：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与被告董铁民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3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董铁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
信用卡透支本金 20678.24元、利息及违约金 21053.28元，并按年利
率17%支付本金20678.24元自2021年5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还款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834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负担 991元，由被告董铁民负担 843元。公
告费300元，由被告董铁民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汉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汉俊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
26376元，向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 1245.53元（暂自 2022年 5月 31日
计至2022年6月16日，之后按20元/㎡/月，计算至被告将房屋实际交还原
告之日止），暖气费3187元，以上共计30808.53元；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
原告履行腾房及交还房屋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173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
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134号

顾春霞、马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诉
被告顾春霞、马龙金融借款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1134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主要内容：被告顾春霞、马龙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借款本金30000
元、支付利息 857.92元，2022年 3月 14日以后产生的利息以
3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
日，案件受理费571元，由被告顾春霞、马龙负担571元；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顾春霞、马龙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冯玉兰：

本院受理原告李岳峰诉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
求为：1.判令你向原告支付抚养费每月 2000
元，每五年支付一次，每次支付五年的抚养
费共计 120000元，直至原告 18岁止；2.本案
诉讼费由你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2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隆德县人民法院

吴小斌、王淑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彦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吴小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1万元
整，并承担双方约定借款利息 53090元，共计 163090元；2.要
求被告王淑琴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们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2022）宁 0122民初 3733号民事裁
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2521号

杨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杨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杨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
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11972.8元、违约金
2394.56元，共计14367.3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
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60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志俊、马密兰：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志俊、马密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410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马志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49499元、利息7174.88元、罚息3215.15元、复利144.32元，合计60033.35元；二、
被告马志俊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6月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
率的 150%即 9.15‰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未还利息 744.62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9.15‰计算）；三、被告马密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马志俊进行追
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50元（已减半收
取），公告费500元，合计1150元，由被告马志俊、马密兰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刘海荣、刘晓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27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1.被告刘
海荣、刘晓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
金89895.65元、利息19195.37元、罚息9597.69元，合计118688.71元；2.被告刘海荣、刘晓霞还应当
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4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
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算）；3.被告何进银、马兆军、何登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
刘海荣、刘晓霞进行追偿；4.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2674元，由被告刘海荣、刘晓霞、何进银、马兆军、何登吉共同负担，公告费700元，由被告刘海
荣、刘晓霞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
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万东平、仇月波、仇学忠、张郑红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万东平、仇月波、仇学忠、张郑红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
对被执行人仇学忠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 1号综合楼 1101室、1102室、1103室、
1104室、1105室、1106室、1107室、1108室、1109室、1110室、111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因流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变卖上述财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
被执行人仇学忠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1号综合楼1101室、1102室、1103室、1104
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以二拍流拍价格910000元变卖；被执行
人仇学忠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1号综合楼1105室、1106室、1107室、1108室房屋
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以二拍流拍价格930000元变卖；被执行人仇学
忠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1号综合楼1109室、1110室、111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
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以二拍流拍价格650000元变卖；二、变卖期限：2022年9月13
日 10时起 60日，如有竞买人在 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 24小时竞价倒计时；三、咨
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22年8月20日起至变卖结束止（除周末、法定节假日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
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统一时间安排看样。四、特别提醒：1.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
发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变卖公告及须知。2.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
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3.变卖成交后十日内不交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变卖咨询联系电话：贺兰县人
民法院：0951-3803872 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951-6989609、18169595881 其他未尽事宜请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查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董红琴与被执行人杜旭、冯旭亭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被执行人杜旭、冯旭亭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
拟对被执行人杜旭名下位于贺兰县西街习岗学区综合楼1单元501室房
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
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杜旭名下
位于贺兰县西街习岗学区综合楼 1单元 501室房屋，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2年 9月 25日 10时至 2022年 9月 28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
拍卖起拍价：220000元，保证金：40000元，增价幅度：2200元(以及其整
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
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
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
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
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
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9
月 18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
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
人董红琴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
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秀兰与被执行人聂保栓、张钢生命权纠纷一
案中，被执行人聂保栓、张钢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
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张钢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秀水苑 2号楼 1单元
5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张钢名
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秀水苑2号楼1单元5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9月28日10时至2022年10月
1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35000元，保证金：30000元，
增价幅度：2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
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
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56，监督电
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
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
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
权，应在2022年9月2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
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
物，申请执行人张秀兰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
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2执83号

陈雷、沈宁雯、陈志杰、平罗鑫盾煤炭有限公司、刘万义、宁

夏永熙炭素有限公司、宁夏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陈雷、沈宁雯、陈志杰、平罗鑫盾煤炭有限公
司、刘万义、宁夏永熙炭素有限公司、宁夏通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联系到你，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执 87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廉政监督卡、限制高消费令、
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执行决定书、选择评估机构拍卖
机构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风险提示、传票等相关
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你
本人应在本公告期满次日，来我院司法辅助办公室选取
评估机构，公告期满 20日来我院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
并在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之后 10日内有权提出书面异
议。异议期限届满之日来我院领取拍卖通知书。以上
确定的日期逾期不到我院办理，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
院依法评估、拍卖你们的相关财产。（以上日期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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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宁夏云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莉与你公司劳动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李萍、苏红艳、闫绪江、严颖、杨洁、张晓玲、刘莉、王红玲：

因你们不属于可以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对
象，故西夏区朔方路街道办事处依法向你们送达《银川市西夏
区朔方路街道办事处关于限期清退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
贴费用的决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如
对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决定书60日内向西夏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期满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决定的，
我办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办事处

2022年8月16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未放车辆公告

1.纳魏、无号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2.张建华、无号牌红色箱式货车。
3.吕玉平、无号牌白色高把赛摩托车
4.丁娟、宁AF8605号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5.张建波、无号牌黑色二轮电动车。
6.朱进仁、无号牌银灰色双排客货车。
7.纳新龙、无号牌白色高把赛摩托车。
8.郑彤、无号牌白色高把赛摩托车。
9.无号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10.王晓玲、无号牌银灰色二轮摩托车。
11.解伟峰、无号牌黑色豪爵摩托车。
12.腾志永、无号牌蓝白色三轮电瓶车。
13.马斌、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14.王冬莲、无号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15.张全、无号牌红色三轮摩托车。
16.韦启海、无号牌红白色二轮摩托车。
17.夏彤、宁A41493号红色二轮摩托车。
18.朱文、宁A70068号红色中型货车。
19.梁建国、无号牌蓝色二轮电动车。
20.苏丽琴、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21.李建成、无号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22.黄欣林、无号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23.管成龙、宁A15079号蓝色二轮摩托车。
24.陈学乾、无号牌橘黄色踏板摩托车。
25.潘乐、无号牌蓝色踏板摩托车。
26.马勇、宁AN8759号红色二轮摩托车。
27.无号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28.冯小龙、无号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29.冯小晨、无号牌银色二轮摩托车。
30.无号牌紫色二轮摩托车。
31.张金荣、无号牌福田三轮摩托车。
32.张佳龙、无号牌紫色二轮摩托车。
33.宁AF6900号紫色二轮摩托车。
34.陈明、无号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35.杨昌静、粤L259FT号白色吉利轿车。
36.刘佳盛、无号牌紫红色三轮摩托车。
37.顾建宁、无号牌黑色二轮摩托车。
38.张永信、无号牌绿色三轮摩托车。
39.席金利、陕A38447号黄色中型货车。
40.无号牌桔黄色二轮摩托车。
41.宁ADD156号银灰色双排客货车。
42.陶永平、无号牌绿色二轮摩托车。

43.钱文宝、无号牌紫色二轮摩托车。
44.于龙龙、无号牌红白色爬赛摩托车。
45.王汉东、无号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46.张玉成、宁A3QQ51号灰色福特客车。
47.徐林、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48.张思雨、无号牌灰色二轮电动车。
49.农有才、无号牌红色二轮电动车。
50.杨胜龙、无号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51.杨培明、无号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52.陈进平、宁CD9700蓝色二轮摩托车。
53.白军、无号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54.吴有江、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55.陈树伟，无号牌黑色二轮摩托车。
56.马常平、无号牌红色豪爵摩托车。
57.马莹宁，宁DFQ356号白色吉利轿车。
58.张孝江、宁A31753号紫红色二
轮摩托车。
59.张艳林、无号牌红色二轮电动车。
60.高立勋、无号牌银灰色二轮摩托车。
61.无号牌蓝色三轮农用车。
62.韩正强、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63.哈向东、无号牌银白色二轮摩托车。
64.周希华、宁D69122号银灰色力帆
轿车。
65.历金有、蒙CXR366号银灰色上海华
普轿车。
66.赵国义、宁CA8169号灰色比亚迪
轿车。
67.张丽娟、宁AD4394号白绿相间金
杯客车。
68.王林、无号牌黑色华晨客车。
69.田学伟、宁AGD141号黑色福田皮卡车。
70.无号牌绿色三轮电瓶车。
71.宁ED8933号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72.无号牌红色爱玛电动车。
73.无号牌红色艾夫伊电动车。
74.无号牌浅绿色二轮电动车。
75.无号牌银灰色二轮摩托车。
76.无号牌银灰色二轮摩托车。
77.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78.无号牌黑色二轮摩托车。
79.宁C99863号黑色踏板摩托车。

80.无号牌蓝色爬赛摩托车。
81.无号牌蓝色二轮摩托车。
82.徐嘉欣、宁 AP5570号白色踏板摩
托车。
83.杨建忠、宁A315X2号银灰色长安
小型客车。
84.王东风、宁A62C99号黑色别克轿车。
85.张钱宝，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86.高燕莲、无号牌红色二轮电动车。
87.王静宇、无号牌紫红色二轮摩托车。
88.无号牌白色长安小客车。
89.刘志宾、宁ACP006号黑色别克轿车。
90.李清明、无号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91.邢友伟、无号牌紫红色嘉陵摩托车。
92.孙辉、宁AS014C号香槟色大众轿车。
93.殷俊胜、无号牌蓝色踏板摩托车。
94.周杰、陕KHU177号白色长城皮卡车。
95.贺忠、宁A37752号蓝色菲亚特轿车。
96.宁ACL416号灰色大众轿车。

永宁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

2022年8月16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并且经公告三个月后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之规定，我大队将依法对2021年01月05日-2021年
12月27日暂扣的下列车辆予以公告：

遗失声明
北渠村农民用水者协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640121MJX250623K）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西位村农民用水者协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640121MJX250682N）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丰盈村农民用水者协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640121MJX250690H）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永宁县杨和镇鑫之美秀专业减肥永泰家园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25MA770RPH8P），经营者：李淑玲，特此声明。
宁夏祥云恒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志超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备案号：6402020025300）、财务专用章（备案号：
6402020025301）、合同专用章（备案号：6402020025302）、法定代表人章（董志超，备案号：
6402020025304）各一枚，声明作废。
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大北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本，证号：
640402-1962360，声明作废。
马建民车号宁AQC01挂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640181042304，特此声明。
马海萍车号宁AC8925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640181039465，特此声明。
季海荣遗失坐落贺兰县永胜花园A区3号楼2单元302室的不动产权证，产权证号：宁（2019）贺
兰县不动产权第H0007018号，特此声明。

青铜峡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填埋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青铜峡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程填埋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欢迎
社会各界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一、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方式和途径

1.查阅电子版报告的方式和途径：http://
www.d1ea.com/hpgs.html

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电话联系建
设单位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及相邻区域环境保护目标（如青

铜峡市常住居民）；上述范围外的群众也可提出
与本项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d1ea.

com/hpg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的意见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或

者电话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周欢 电话：18295662650
电子邮箱：292227511@qq.com
地址：青铜峡市小坝利民西街
环评单位：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联系人：马工 电话：0951-6607721
电子邮箱：maxiaohui_bjfu@163.com
地址：宁夏银川市宁安大街富安西巷102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10个工作日

通 知
公司股东王丹：

本公司决定注销后，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理，现已清理完毕。决定于2022年8月31日14时在公司会议室
宁安大街490号 IBI育成中心14号楼702-1室召开股东会议，审议公司清算报告，请接此通知后前来参会，特此通知。

宁夏康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6日

注销公告
新华村农民用水者协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640121MJX250551T），拟向本协
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协会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8月25日前来本协会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新华村农民用水者协会

2022年8月16日

注销公告
靖益村农民用水者协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640121MJX2505948），拟向本协
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协会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8月25日前来本协会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靖益村农民用水者协会

2022年8月16日

注销公告
史庄村农民用水者协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640121MJX2505430），拟向本协
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协会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8月25日前来本协会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史庄村农民用水者协会

2022年8月16日


